
「屏東 GO藝氣」校外體驗文化場館計畫 

 

一、計畫說明 

為落實文化部藝文教育扎根，透過校外文化體驗計畫，以「屏東 GO藝氣」為主

題，鼓勵本縣市師生走出校園，走進博物館、文化中心、文學館等文化場域，串聯

屏東縣藝文場域，如屏菸 1936文化基地、勝利星村、屏東總圖、屏東演藝廳等藝

文場館，藉此培養學子對藝文的全新視野，同時建立學校與藝文場館之間雙向互動

橋樑。 

 

二、計畫目的 

增進學生美感體驗之機會，培養其接觸美感場域習慣，涵養美感素養。並透過本計

畫認識家鄉及鄰近縣市文化場館(域)，深度了解在地文化及美學。 

 

三、執行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執行單位：活下去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四、執行方法 

（一）鼓勵屏東縣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選擇本計畫所規劃之體驗路線執行，

並由本主計畫補助校方交通費、師長保險費、雜費。 

   （二）由各路線安排之文化場館(域)提供免費導覽、門票及體驗學習活動。 

     

五、活動對象 

    屏東縣市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 

 

 

六、活動期間 

    自 112年 9月至 113年 5月止 

 

七、報名申請 

學校依照所規劃主題，選擇欲參加之路線，填妥線上報名表    屏東 GO 藝氣 QR Code 

(網址：https://reurl.cc/0Zv72K)，執行單位收到後依報名順序依序媒合。 

  



  

(一) 申請時間 

梯  次 申請期程 媒合結果公告 執行期間 

第一梯 112年 10月 16日至

112年 10月 31日 

112/11/10 112年 11月中至 113年 1月底 

第二梯 112年 12月 01日至

112年 12月 15日 

112/12/26 113年 2月至 113年 5月底 

 

1.每條路線因應不同場館、單一時間可容納人數考量，皆設有參與人數(車數)上

限，各校應於申請選擇時，併入考量。申請通過後不得自行增加車數，以避免

造成場館當日營運上的困擾。 

2.開放報名，每校至多提供 5天「期望日期」；路線選擇分為「志願一」、「志願

二」。 

3.每校每場次最高預約總人數依該路線車次上限為原則。  

4.每學期每校申請遊覽車三台為上限。 

5.每車人數以 20-40人內(師生比應為學生 30:教師 2位；偏鄉不受此限，唯一車

至少要滿 20人)。 

6.【屏東 GO藝氣】路線一覽表 

 主    題 路   線 建議對象 人車上限 

1 從阿猴到港都藝文 go有趣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屏

菸 1936文化基地(或勝利星

村)→學校 

國小、國中、高

中職 
3車 

2 文字的溫度與生活美感體驗 
國立臺灣文學館→屏東總圖→

學校 

國小高年級、國

中、高中職 
2車 

3 讓我們回到過去Ⅰ 
南科考古館→屏菸 1936文化

基地→學校 

國小高年級、國

中、高中職 

2車 

 

4 讓我們回到過去Ⅱ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屏菸

1936文化基地→學校 

國小高年級、國

中、高中職 
3車 

5 
來趟藝術體驗輕旅行Ⅰ 

(第二梯開放申請)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屏

東演藝廳(或屏東藝術館)→學

校 ★專場演出 

國小高年級、國

中、高中職 
3車 

6 
來趟藝術體驗輕旅行Ⅱ 

(第二梯開放申請)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或國立

台灣文學館、南科考古館)→

屏東演藝廳(或屏東藝術館)→

學校 ★專場演出 

國小高年級、國

中、高中職 

參照上

敘路線

上限 



 

（二）媒合結果公告 

1.112年 11月 10日由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公告媒合結果，並由本計畫執行單位活下

去國際(aLive co.)進行結果通知，並發送行前相關通知及注意事項。 

 

2.校方應比照教育部「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之車齡 5年

內僱車規則(如提供車輛的行照證明)，帶隊老師應投保旅遊平安險。將相關單

據存留於執行後提供掃瞄檔予活下去國際，申請車資、師長保險、雜費之補

助。 

 

八、補助內容 

（一）交通費(補助上限)：潮州(含潮州)以北學校，每車補助至多新臺幣 10,000

元；潮州以南學校，每車補助至多新臺幣 12,000元。  

（二）保險費(全額補助)：隨行「教師」所需旅平險。 

 (三) 雜費 (補助上限) ：每車補助至多新臺幣 2,000元(餐點、停車或其他)。 

 (四) 以上費用原則由校方先行支付，保留單據待活動結束後辦理核銷作業。 

 

九、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校方經媒合後執行完成，應依本計畫執行單位活下去國際所提出核銷項目，

備妥相關資料申請補助款。 

 (二) 校方於提出補助款申請時，附上執行記錄及相關文件「每車次」必包含： 

1.清晰活動照片 8張(建議拍攝：巴士車前牌、學員出發合照、抵達場館合照、學

習體驗/接受導覽側拍等)。 

2.隨行老師拍攝記錄學生參與活動，錄製成短影音(30秒-60秒)，上傳學校 FB(或

IG)，並標註當天所參觀的所有藝文場館(並標註標籤 #文化部校外活動體驗、 

  #屏東 GO藝氣)。 

3.遊覽車支出單據。 

4.隨行師長旅平險名冊及收據。 

5.參加學生名冊。(用於文化場館備查) 

6.欲申請雜項補助之相關單據(金額總計須超過 2,000元)。 

7.帶隊老師簽署「拍攝肖像權同意書」。 

8.提供校方本次「補助總額」之收據、匯款帳戶(不得為個人戶)。 

9.回傳至少 6份學習單照片(掃瞄檔亦可)。 

10.返校後隨行老師及學生填寫「文化部線上滿意度調查表」拍 1張照片回傳。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線上預約報名，務必按線上表格填寫正確資訊，若因資訊填寫錯誤，造成該校

園場次媒合失敗、或權益受損，皆與主辦單位、執行單位無關。恕不接受再次

申請、後補申請等要求。 

(二)於確認媒合成功後，除非人為不可抗力之因素，申請單位應配合安排出席。若

因天災不可抗力等因素，主辦單位保有調整場次之權力，並善盡事前通知媒合

單位及改期安排之責任。 

(三)活動皆進行現場攝影或拍照，參與本活動即同意授權本公司及文化部將相關影

音資料製作非營利之藝術教育推廣影片和出版品，公開播送、上映、傳輸之權

利。 

(四)路線順序依照實際聯絡情況安排，遊程及體驗內容，保留協調、變更、異動之

權利，將由執行單位聯繫後續事宜。 

(五)【屏東 GO藝氣】專案聯絡 (08)732-7274#22    


